
112學年度通識選修課程變革 

一、 通識教育的宗旨與精神 

通識教育定義： 

通識教育為博雅、通才教育，以全人發展為目標，旨在培養學生於專業知能之外，具備人
文、藝術、社會與自然學識均衡、貫通的素養，成為一個人格完整，關懷社會，追求真、
善、美，並推己及人、付諸實踐的現代公民。 

通識課程原則： 

  1、有基本的學術素質，同時具備人文之思維、關懷與質素。 
  2、能潛移默化道德與倫理的價值，避免只是零碎知識的拼貼。 
  3、能含納相關歷史、文化、文明的敘述，避免純專業化或過於技術應用導向。 

四大領域： 

  1 、全球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 
  2 、人文藝術與社會經典教育 
  3 、世界格局與歷史地理視野 
  4 、科技知識原理與趨勢浪潮 

 

二、 112學年度課程變革 

學年度 111學年度前（含 111年度） 112學年度起 

領域 
人文、社會 

自然、統合 

「全球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」 

「人文藝術與社會經典教育」 

「世界格局與歷史地理視野」 

「科技知識原理與趨勢浪潮」 

修課說明 

（12學分） 

其中人文、社會與自然三領域

至少需選修任二領域，共 4 學

分。其餘 8 學分得由人文、社

會、自然三領域與統合類專題製

作課程任意搭配組合。 

「全球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」、「人文藝術

與社會經典教育」、「世界格局與歷史地理

視野」及「科技知識原理與趨勢浪潮」四

大領域任意搭配組合，合計修畢 12 學分

始符合規定。 

 

三、 112學年度起修課方案說明 

狀況 修課方式 

通識選修已滿 12學分，且人文、社會、自

然三大領域中，有其中二種領域。 
可不需再修課。 

未滿 通識選修 12 學分 的學生。 

不足學分部分可由「全球氣候變遷與永續發

展」、「人文藝術與社會經典教育」、「世界格局

與歷史地理視野」及「科技知識原理與趨勢浪

潮」四大領域自由選擇。 

 

四、 Q&A 

Q：我目前三年級要升四年級，通識選修課程還沒有修滿 12 學分，也有缺領域，請問要怎麼

選課才能畢業？ 

A：112 度之前入學的學生，若您通識選修目前未滿 12 學分，不足學分可由「全球氣候變遷

與永續發展」、「人文藝術與社會經典教育」、「世界格局與歷史地理視野」及「科技知識原理

與趨勢浪潮」四大領域自由選擇。以上說明若還有不瞭解的地方，歡迎來電至通識教育中心

詢問。 


